
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大專院校檔案開放應用要點

五 、

中 華 民國 92 年 5 月 5 日 臺北市政府府秘二字第 09200014300 號函訂頒

中 華民國98 年 11 月 30 日 臺北市政府府秘文字第 09831322700 號函修訂

中 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1 日 臺北市政府府秘文字第 11030123831 號令修正發布

一 、 臺北市政府 （ 以下簡稱本府 ） 為辦理檔案法第十七條有關民眾申請閱 覽 、 抄錄或

複製檔案之開放應用事項 ， 特訂定本要點 。

（ 一 ）各機關 指本府所屬各機關 、 公營事業機構及市立大專院校 。

（二 ）檔案 ： 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 ， 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 。

（三 ）機關檔案 指由各機關管理之檔案 。

（ 四 ）檔案管有機關 指申請人申請應用之檔案業務主管機關 。

（五 ）應用 指 閱 覽 、 抄錄或複製檔案之行為 。

（六 ） 申請案件 指各機關受理申請應用檔案之案件 。

（ 七 ）檔案應用服務處所 指檔案管有機關提供檔案應用服務之空 問 。

、 本要點之適用範圍 ， 為各機關保管或代管之機關檔案 。

四 、 本府或各機關應將申請應用檔案之相關規定 、 申請書電子檔及機關檔案目 錄查詢

管道等 資訊放置於網站 ， 提供民眾線上申請或下載列印填 寫 。

申請應用機關檔案 ， 應載明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

（一 ） 申請人之姓名 、 出生年月 日 、 電話 、 住 （ 居 ） 所 、 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 （ 護照或

居留證號碼 ）、 外國人之國籍 ， 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。 如係法人或其他設

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 ， 其名稱 、 事務所或營業所 ， 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

名 、 出生年月 日 、 電話 、 住 （ 居 ） 所 ， 並檢附法人或團體登記證及管理人或代

表人之身分關係證明文件影本 。

（二 ）有代理人者 ， 其姓名 、 出生年月 日 、 電話 、 住 （ 居 ） 所 、 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 ；

如係意定代理者 ， 並應檢附委任書 ， 及委任人 、 受任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如係法定代理者 ， 應敘明其關係 ， 並檢附身分及其關係證 明文件影本 。

（三 ）檔號 、 文（編 ）號 、 檔案名稱 、 內容要 旨或其他可供查詢檔號之資訊 。

（ 四 ） 申請項 目 。

（五 ） 申請 目的 。

（六 ）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者 ， 其事由 。

（ 七 ） 申請 日 期 。
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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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應用檔案應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， 如經申請人 、 管理人或代表人同意檔案

管有機關得透過本府之政府資料整合平臺線上查證取得者 ， 得免附相關證明文件 。

六 、 申請應用機關檔案 ， 得以下列方式之一向檔案管有機關為之

（一 ）於本府線上申辦網站提出申請 。

（二 ） 申請書經符合電子簽章法規定之憑證簽署 ， 並以電子文件向本府或檔案管有

機關指定之資訊系統提出申請 。

（三 ） 申請書經簽章後 ， 採持送 、 郵寄 、 傳真 ， 或掃描影像檔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檔案

管有機關指定之電子郵件地址等方式提出申請 。

各機關受理申請案件後 ， 應由機關收文人員編取收文號 ， 並依權責分文至所申請

應用檔案之現行職掌單位 （ 以下簡稱承辦單位 ） 辦理 。

七 、 經承辦單位審查申請之方式或要件不備 ， 其能補正者 ， 應通知申請人於七 日內補

正 。 不能補正 、 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 ， 得逕行駁回之 。

八 、 檔案管有機關對於 申請案件應 自 受理之 日 起三十 日內 ， 以書面為准駁 。 如有補正資

料者 ， 自申請人補正之 日 起算 。

前項申請案件補正或准駁文書之送達 ， 經申請人同意 ，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。 但申請

人主張補正或准駁之文書未合法送達者 ， 檔案管有機關應以書面重新送達 。

九 、 為提供申請案件准駁之參考 ， 承辦單位如有檢調檔案之需要時 ， 應依機關檔案檢調

作業要點 、 臺北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調案 ， 並依相關規定簽辦 申請

案件 。

十 、 承辦單位應依檔案法 、 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， 審 查並簽辦 申請

案件之准駁 。

前項申請案件准駁結果 ， 應依附表三之一載明下列事項

（一 ） 准．駁應用檔案之意旨 核准應用或無法提供應用之法律依據 。

（二 ）檔案應用方式 、 時問及處所 。

（三 ）檔案應用 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。

（ 四 ）應攜帶之相關證明文件 。

十一 、 各機關應設置檔案應用服務處所 ， 並提供必要之設備 。

十二 、 檔案管有機關核准應用檔案後 ， 應就核准應用項 目 ， 儘速備妥檔案提供應用 ， 如

因修補 、 展覽 、 機關檢調或其他情形 ， 無法立即提供應用時 ， 應告知

及得應用之時問 。

十三 、 檔案應用 ， 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 。 但申請應用檔案原件經核准者 ， 不在此限 。

申請人理由




